燕山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协议书

甲方：燕山大学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为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有效对接，形成产教融合、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，促进政府、高校、企业等多方合作，共同推动人才培养事业的发展，甲乙双方本着自愿、互惠互利的原则，经协商决定共同建立实践教学基地。现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双方发挥各自优势，共同建立燕山大学实践教学基地，实践教学基地地点设在乙方单位。乙方每年能接待                 专业实践学生     名。

二、双方共同努力进行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，共同成立实践领导小组，积极创造条件，为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而服务。

三、双方职责

（一）甲方职责

1.选派优秀教师作为带队指导教师，管理实践学生的业务和纪律。

2.聘任或续聘乙方人员为实践指导教师。

3.甲方到乙方实践时需提前    周与乙方联系，以便乙方安排落实相关事宜。

4.制定实践教学大纲，确定实践教学内容。

5.与乙方协商确定实践教学基地的终止或延续。

6.向乙方提出完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建议。

7.与乙方开展科研合作，共同申报项目或开展横向科研。

8.向乙方推荐优秀毕业生，乙方招聘录用人员时优先考虑。

（二）乙方职责

1.选派思想素质好、业务能力强的人员指导学生实践活动，与甲方协商后确定聘用指导人员。

2.指导、管理实践学生的业务和纪律。

3.与甲方协议确定实践教学内容。

4.提供必要的实践教学条件，如因非人为因素不能在规定时间实施完成实践任务时，需提前  周通知甲方，以便甲方对学生的整个教学工作做出统一安排。

5.为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实践教学方案。
6.对实践学生的实践成绩提出建议，并做出实践教学鉴定。

7.可向甲方提出具体工作建议。

四、本协议有效期 四 年，若有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实践教学基地、教务处、有关学院（系）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

单位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签章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